新乡市诚城卓人学校文印室承包经营项目
投标人须知与合同条件说明
尊敬的投标人：  
为确保您充分了解本次文印室承包项目的具体权责与经营要求，我校特依据《基本框架协议》（招标参考版本），将核心合作条件与文印服务要求整理如下，供您在投标前详细审阅。该内容将作为未来签订正式承包合同的主要依据。
 一、服务范围与质量标准
1.服务对象：全校师生及各部门。  
2.服务内容：包括但不限于黑白复印、速印、彩色印刷、答题卡印制等。  
3.服务时间：须与学校作息时间同步，确保教学、办公需求。节假日如学校有活动，须按通知提前恢复营业。  
4.质量要求：  
（1）印刷品须清晰、无污损、装订牢固；  
（2）试卷、答题卡等须严格保密，不得外泄、加印或转借；  
（3）所用纸张与印刷质量不得低于投标时提供的样品标准。
二、设备与运营责任
1.设备自备：乙方须自行配备印刷一体机、复印机、电脑、彩印机、扫描仪等全部设备，并负责维护、维修及耗材更换。  
2.场地使用：甲方提供经营场地（免租金），并保障供电、中央空调、刷卡系统等基础配套。  
3.安全生产：乙方为文印室安全、消防、卫生第一责任人，禁止使用明火、大功率电器，并承担相应事故责任。  
4.证照与人员：乙方须自行办理经营所需证照，聘用并管理员工，承担其工资、保险等全部用工责任。
三、价格与结算方式
1.价格标准：  
（1）服务价格按学校既有目录执行，不得擅自调整；  
（2）对师生个人收费须比校外市场同类价格低10%-15%，且须明码标价。  
2.结算周期：  
（1）学校承担费用按月结算，乙方须提供明细清单；  
（2）个人刷卡消费按月结算；  
（3）电费按月据实结算。
四、履约保证与退出机制
1.履约保证金：中标后须缴纳人民币伍万元整（可分期缴纳，具体见合同），用于保证合规经营。合同期满无违约行为后退还（不计利息）。  
2.甲方单方解除权：如乙方出现以下情形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：  
（1）擅自调价；  
（2）印刷质量影响教学；  
（3）违法违规经营或造成不良影响；  
（4）刷卡或文印记录弄虚作假；  
（5）未经同意擅自停业或转让经营权。  
3.合同终止：因政策或不可抗力导致协议自动终止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五、保密与争议解决
1.保密义务：乙方须对印刷内容（尤其是试卷、内部文件）严格保密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  
2.争议处理：如发生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新乡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六、其他重要约定
1.乙方不得以学校名义对外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。  
2.乙方在经营中与第三方发生的债权债务、纠纷事故等，均自行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  
3. 合同附件（如《文印价目表》）为合同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七、投标提示
请您基于上述内容评估自身履约能力，并据此准备投标方案与报价。中标后，双方将签署正式《文印室承包经营合同》，具体条款以最终签署版为准。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：  
王彦崴 15090338120 
王宣富 18695930685
感谢参与，期待您的优质服务！
新乡市诚城卓人学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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